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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 1 

壹．爭議發生的原因 

 

決標前 

− □招標文件的問題 

− □審標或決標階段的問題 

簽約後 

− □廠商履約能力不足的問題 

− □機關內部管理不善的問題 

− □不可歸責契約雙方的問題(第三方管線、住抗、法令變更…) 

− □不可抗力的外力因素(天然災害如地震、颱風、豪雨、疫情) 

− □其他 

 

 



頁 2 

 

 

 



頁 3 

 

 

 

 

 



頁 4 

貳．爭議處理之步驟 

1 雙方召開協調會議，理性溝通，了解問題癥結及彼此差異

之所在 

− □廠商請求機關召開協調會議 

− □機關主動召開協調會議 

− □在例行性施工協調會議(或履約進度控管會議)上進行溝通與

討論，並將雙方意見主張詳實記錄於會議紀錄 

− □雙方只有公文往返，不開會進行面對面意見交換 

− □其他 

2 釐清爭議後，依契約規定進行處理 

− □可歸責(施工)廠商的問題，發公文通知限期依約改善 

【工程】 

案例：未按契約圖說施作或未按契約材料施作安裝者，通知限期拆

除重作。 

【財物】 

案例：交付標的不符契約規範者，通知限期退、換貨或改善後重

交。 

【勞務】 

案例：視個案性質處理，如屬經常性、繼續性之履約，可通知後續

履約應改善；如屬一次性履約，則視其履約性質要求改善，若

已無法改善則列入扣款(前提為契約定有扣款之約定)。 

 

 

 



頁 5 

− □可歸責於(契約)機關本身的問題，機關內部簽陳檢討處理方

式 

□辦理契約變更(變更設計予以加價或減價) 

□辦理契約變更(變更設計辦理減作) 

□辦理契約變更(終止部分契約) 

□辦理契約變更(增加新項目或變更規格) 

□辦理契約終止或解除(視履約個案情形及採購需求決定) 

□其他 

 

 

 

 

 



頁 6 

3 依上述步驟程序進行仍無法解決雙方爭議時，始尋求中立

方(第三方)機構或人員介入，以協助解決爭議 

− □廠商主動尋求解決爭議(向民意代表陳情、申請調解或提起訴

訟) 

− □機關主動尋求解決爭議(提起訴訟或申請調解) 

− □雙方合意選擇以仲裁程序解決爭議 

− □雙方經由第三人(立法委員辦公室/工程會公共建設諮詢會議/

召開外聘專家會議諮商法律意見)提供非正式協調意見後，依該

意見雙方自行協商達成協議，解決爭議 

− □其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頁 7 

叁．多元解決爭議之管道 

 

 



頁 8 

肆．政府採購法第 85條之 1-調解程序 

1 申請調解 

− □廠商申請，機關不得拒絕進行程序 

− □機關申請，要得到廠商的同意 

−  

 

 



頁 9 

 

 

 

 



頁 10 

 

 

 

 

 



頁 11 

2 進行調解 

− □由申請方繳納調解費，未繳費或未足額繳費，調解不予受理 

− □調解未成立時，有無退費? 

− □第 1次調解會議後 10日內撤回調解，可退費 1/2 

− □調解後發生應不予受理之情形，可依規定退還部分費用 

 

 

 

 

 



頁 12 

 

 

 



頁 13 

 

 

 

 

 



頁 14 

3 調解之結果 

− □機關內部經簽報核准同意接受調解之建議，發文回復同意調

解建議 

− □機關內部經研議結果為不同意接受調解建議，則應簽報上級

機關核准同意(如無上級機關則免)不接受調解建議，經上級機

關核復相同意見後，由機關檢附上級機關之核定函(影本即

可)，並說明不同意建議之理由，回復申訴會表示不同意調解建

議 

− □未於期限內回復是否同意，經申訴會限期函催仍未回復者，

視為不同意調解建議，以調解不成立處理 

4 調解之後續 

− □雙方均同意接受建議，調解成立，雙方爭議解決，後續即依

調解結果續行履約或驗收程序 

− □有一方或雙方均不接受調解建議，調解不成立，雙方爭議未

解決，請注意有無採購法第 85條之 1第 2項規定後段之強制仲

裁之適用(工程/技服勞務契約+機關不同意建議致調解不成立+

廠商提付仲裁時，機關不得拒絕) 

− □爭議未解決，亦無強制仲裁之適用時，雙方仍可合意選擇以

仲裁程序解決爭議 

− □契約之一方主動提起民事訴訟 

− □可否向申訴會再申請一次調解？ 

 



頁 15 

 

 

 



頁 16 

 

 



頁 17 

伍．問 與 答 

 

 

 

備註：上課使用之 PTT 檔案為演講輔助教材，因內容多有引用報章、

雜誌所載之圖片作為說明，為避免發生著作權使用之法律疑義，恕請

勿拍照，課後亦不另提供 PTT檔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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